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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面 1

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序流程圖 

一、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所衍生之聯防機制：

檢警調單位

$

警示帳戶行

之通報窗口

$

受款行

之通報窗口

第1至第N-1家 第N家

(最後1家)

民眾/客戶

受理民眾報案並通報金

融機構設定警示帳戶
民眾至檢警調單位

報案

接獲檢警調單位開具之

1.《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

便格式表 》或

2. 相關通報公文 

詐騙款項

已全部或部分

轉出

啟動聯防機制

填寫《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

報單》傳真通知受款行之通
報窗口

※轉出至多家受款行時,需分
別填寫通聯防機制報單並傳

真通知受款行

設定警示帳戶

是

1.查證帳戶交易，若有犯罪事

實者。

2.圈存受款金額，若帳戶餘額

小於通報受款金額,則圈存餘額

3.上述「圈存/止扣」款項，經

金融機構查證確無不法或異常
情事者，可提前解除「圈存/止

扣」。

接獲

《金融機構聯防機制
通報單》

詐騙款項

已全部或部分

轉出

接續填寫前手提供之《金融

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》,並傳
真通知下一家受款行

※轉出至多家受款行時,需影

印通報單,接續填寫再分別傳
真通知

是否接獲檢警調單位

回報受款行設定警示

帳戶通報聯？

是

1.查證帳戶交易，若有犯罪事
實者。

2.圈存受款金額，若帳戶餘額

小於通報受款金額,則圈存餘額
3.倘款項已全數遭歹徒提領，

則回報檢警調單位
4.上述「圈存/止扣」款項，經

金融機構查證確無不法或異常

情事者，可提前解除「圈存/止

扣」。

接獲

《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》

設定警示帳戶

是

超過圈存時點24小時，則

逕予解除圈存

※惟該帳戶若有疑似不法

或異常之情事者,不在此限

設定警示帳戶

是

啟動聯防機制

確認是否將受款金融機

構設定成警示帳戶

超過圈存時點24小時，

則逕予解除圈存

※惟該帳戶若有疑似不

法或異常之情事者,不

在此限

將《金融機構聯防機制

通報單》傳真回報檢警

調單位

是否接獲檢警調單位

回報受款行設定警示

帳戶通報聯？

否 否

否

回報檢警調

單位

(同最後1家)

回報檢警調

單位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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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面 1

警示帳戶聯防機制作業程序流程圖 

警察機關

$

受款行

之通報窗口

二、存款帳戶經民眾通知，疑為犯罪行為人使用衍生之聯防機制：

$

受款行

之通報窗口

第1至第N家

受詐騙民眾/客戶

受詐騙民眾至任何

一家金融機構櫃檯

報案

是否詐騙款項
已全部或部分

轉出？

是

啟動聯防機制之處理流

程請參閱情況一

$

金融機構

（任何一家）

分行櫃檯

1.確認客戶身分﹑ 

   瞭解被詐騙事由 

   確認匯款轉帳單據

2.請客戶填寫《切結書》

填寫

《金融機構協助受詐

騙民眾通知疑似警示

帳戶通報單》

接獲

1.《金融機構協助受詐騙民眾

通知疑似警示帳戶通報單》及

2.切結書

1.查證帳戶交易，若有不法情事者

2.圈存受款金額，若帳戶餘額小於
通報受款金額,則圈存餘額

3.上述「圈存/止扣」款項，經金融
機構查證確無不法或異常情事者，

可提前解除「圈存/止扣」。

是否接獲警示

通報？

設定警示帳戶

是

否

啟動聯防機制

填寫《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
報單》傳真通知受款行之通

報窗口

※轉出至多家受款行時,需分
別填寫通報單並傳真通知

撥打165報案電話,請警

察機關至金融機構受

理報案

傳真《金融機構協助

受詐騙民眾通知疑似
警示帳戶通報單》及

《切結書》至受款行

之通報窗口

1. 2小時內派員至

金融機構受理民眾

報案完畢

2. 通報受款金融機

構設定警示帳戶

金融機構本身是否

為受款行？

否

超過圈存時點24小

時，則逕予解除圈存

※惟該帳戶若有疑似

不法或異常之情事者,

不在此限

否

回報受理報案

之警察機關

(同最後1家)

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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